立法院公報　第112卷　第63期　院會紀錄

立法院公報　第112卷　第63期　院會紀錄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淑芬，據查新北市政府「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替代方案）」之公共建設計畫一案，行政院函請新北市政府辦理開設關渡新橋之配套方案。為避免來自臺北市之車流透過關渡新橋銜接至103龍米路，造成五股市區道路交通惡化。爰建請行政院審議新北市政府呈報之關渡新橋暨道路系統銜接可行性評估，應一併考量關渡新橋至新北市與台64之隧道段銜接路線應一併施作，避免造成五股市區道路交通噩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新北市政府報「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替代方案）」之公共建設一案，行政院函指示另案辦理新設關渡新橋配套方案，並請新北市政府立即啟動可行性評估作業。
二、據查，新北市政府刻正辦理「淡水河兩岸幹線路網平衡（含關渡新橋及道路系統銜接）可行性策略評估」，待可行性評估完成後將送交通部及貴院審查。
三、若未同時辦理關渡新橋銜接觀音山隧道段，來自臺北市的車流將湧進103道路（八里龍米路、五股成泰路、蘆洲三民路等區域），甚至外溢至疏洪北路，造成五股、蘆洲市區道路壅塞，道路服務水準惡化。
四、本席建請貴院審查新北市政府此案可行性評估時，關渡新橋與穿越觀音山隧道及與台64快速道路之銜接工程不應切割，應為同計畫並同時進行工程，避免來自臺北市之分流車流，造成新北市五股、蘆洲區之市區交通夢魘，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照顧無職業榮民遺眷，核發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明，持有相關證明者至榮民醫療體系就醫可有掛號費、病房費等相關優惠，照顧榮民遺眷，然而榮民遺眷家戶代表僅限於一人，對於弱勢遺眷之照顧仍有精進空間，為落實照顧無職業榮民遺眷，退輔會應精進相關措施，並研議亡故榮民之弱勢高齡直系血親尊親屬皆可核發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明之可行性，以落實保障弱勢高齡之無職業榮民遺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照顧無職業榮民遺眷，核發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明文件，訂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核發作業規定。
二、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核發作業規定，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由無職業之下列榮民遺眷擇一申領之：
(一)亡故榮民之配偶，且未再婚者。
(二)亡故榮民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三)亡故榮民之未成年之未婚子女，或未滿二十五歲且就讀國內大學以下學校之未婚子女。
(四)亡故榮民之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之未婚子女。
而持有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者，至榮民醫療體系就醫可有掛號費、病房費等相關優惠，照顧榮民遺眷。
三、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之訂定目標為照顧榮民遺眷，然而每家戶限一人辦理，考量部分無職榮民遺眷為亡故榮民之直系血親尊親屬（父母），大多年邁、體弱，對於醫療照顧服務有高度需求，然而目前規定僅限一人辦理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對於亡故榮民之弱勢高齡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照顧顯有不足。
四、爰此，為落實照顧無職業榮民遺眷，退輔會應精進相關措施，針對辦理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研議是否納入年齡、經濟條件等考量後，每家戶不以一人為限，以落實保障弱勢高齡之無職業榮民遺眷。
（三）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當前中國的經濟金融問題嚴峻，我國金融機構在中國的曝險雖然減少，但租賃業的曝險不減反增，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暨經濟部應持續加強監理，以降低風險，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半年來，中國經濟傳出一系列負面消息。7月，包括消費、投資和出口等在內的經濟數據呈現嚴重下滑趨勢。8月，模範建商碧桂園出現債務危機、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中植集團的兌付問題，以及恒大集團在美國聲請破產保護等事件紛紛爆發。專家對中國經濟下行與通貨緊縮的擔憂不斷加深。同時，中國政府隱瞞失業率數據的舉措進一步助長了人們的憂慮情緒。根據綜合資料與統計數據，中國經濟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具體的現象包括：國家背負著巨額債務、面臨著通貨緊縮、外國投資正在銳減、生產力停滯不前、青年失業率超過20%、經濟正走向衰退……等等。
二、金融監督管理委會（下稱金管會）定期公布金融業在中國的曝險，截至今（112）年6月底止，我國金融三業對中國曝險合計1.12兆元，再創統計以來新低，較去年同期減少17.8%。其中銀行業曝險1兆102億元，占結算淨值的比率從25.6%降至23.9%，為10年來新低。其次為保險業947億元、證券期貨投信業157.28億元，均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
三、據瞭解，金融三業均無持有恆大地產曝險部位，僅有14檔投信基金持有約新台幣0.56億元曝險部位。至於碧桂園，金融三業曝險合計逾3億元，包括本國銀行授信曝險902萬美元（約新台幣2.88億元）、保險業零曝險、證券自營商曝險1,977萬元。整體曝險雖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惟金管會仍須加強監理，並責成金融機構持續密切注意中國經濟金融情勢變化，儘速調整部位策略，俾有效控制風險。
四、另，根據租賃公會統計資料，整體租賃業締結契約金額，涵蓋設備租賃、分期付款等營業項目的業績總量，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迄今均維持二位數的強勁成長。2020年全球疫情興起，全年業務量創下5,172.2億元的歷史新高，2021年年增率23%，整體業務量達到6,379億元，2022年年增率逾13%，業務量達7,252億元，續創新高。
五、我國金融業或非金融業於2013年前後在中國開始設立租賃業務據點，積極進軍中國租賃市場，迄2022年底，約有26家租賃公司在中國設立分公司或其他型式之營業據點，大力推展業務。
六、中國因疫情採行嚴格封控政策，2022年影響許多行業營運，我國在中國的租賃公司卻反而表現亮麗，除一家虧損外，整體超過26家租賃公司2022年累計稅後盈餘達172.09億元，創下歷史新高，較前一年164.09億元成長4.88%，更較2020年之102.68億元成長67.60%，不難看出我國租賃業無視中國的整體風險，逆向暴衝業績。而我國金融業轉投資中國設立的15家租賃公司中，近10年累計獲利則是剩下4家獲利尚未轉正，其餘累計都已經賺錢。在在顯示租賃業在中國的業務發展已處於過度曝險的局面。
七、由於我國對租賃業的管理尚有諸多待精進之處；在國內，政府拚命打房炒房，緊縮建築融資時，租賃公司卻成為「影子銀行」，為建築業開啟一扇看不見的後門。在中國，租賃業積極開設分支據點，擴展業務，而主管機關之監理法令尚未完整，監理政策亦欠明確，導致在中國的曝險餘額一再擴大，尤其在當前中國經濟金融環境極端惡劣之際，卻未見業者及主管機關有積極對應策略。職是之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請主管機關金管會暨經濟部應持續加強監理，強化法令，並提出具體監理政策，以健全產業發展，並降低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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